
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公告

本院于2025年4月22日刊登的徐宏兰诉许守宝、许守德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公告中，案号(2025)苏1183民初2019号应为“(2025)苏1183民初2109
号”，特此更正。原定开庭时间、地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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